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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厉到无祀：基于闽西四保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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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厉 祭 在 我 国 源 远 流 长，早 在 先 秦 时 期 就 已 出 现，但 当 时 主 要 流 行 于 社 会 上 层。此

后，历代王朝大多沿袭了这一传统。不过，直到明代才开始按照“里”为单位设置厉坛，从而将厉

祭推行到了乡村，开启了厉祭“庶民化”的趋势。至 清 代，“分 坛”的 出 现 使 得 厉 祭 在 乡 村 中 更 为

普遍，其意义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今天所看到的闽西四保乡村中的“无祀”习俗，正是由此而来。
此个案展示出礼化为俗的过程，为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礼俗互动问题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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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有机会和各位就礼俗互动这个主题进行交流。今天谈的这个题目，是基于我自己在闽

西四保所做的研究，我在当地做田野的过程中，接触到有关“厉”的一些很有趣的民俗现象。田野

结束后，我通过查找文献，追溯这种习俗的起源及其进入乡村的历史过程。后来我认识到，这一过

程乃是中国近世“礼下庶人”或“礼仪下乡”过程的一个插曲。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当地老人频频跟我提起一种习俗，在立夏或者是中元，村民拜祭一种超自

然的对象，当地称之为“无祀”。后来，我在他们的礼仪手册“祭文本”里找到了一些文字，是祭祀无

祀坛时使用的祭文，这也让我们了解到当地对无祀的祭祀情况。同时，我还找到当地不少民众提

到的无祀坛，它们建于山坡之上，看上去像一个坟墓，中间立一块碑。这些地面建筑一般都位于村

外，几乎每个村都有，有的村还不止一个，有的多达三五个。对制度史有所了解的历史学者大都知

晓，这样一种祭祀场所在文献中被称为“厉坛”。

厉坛的历史渊源较早，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人的厉的观念和对厉的祭祀，可追溯到先

秦。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认为非正常死亡者的魂魄会通过一些外在的方法表达他的怨恨和不

满，对人间的活动进行干预，因此称其为“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左传·昭公七年》记载的伯有

的故事。在子产与赵景 子 的 对 话 中，子 产 解 释 了 厉 产 生 的 原 因。伯 有 是 一 个 春 秋 时 期 郑 国 的 大

夫，因为是横死的，所以死后制造了很多的麻烦，子产就讲述了一套伯有之所以作祟的原理。由此

可知，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厉”的观念。

至于祭厉的传统，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礼记·祭法》里面提到的说法。书中提到，对厉的

祭祀是“七祀”之一，而“七祀”是贵族祭祀的超自然对象之一类。在《礼记》所述封建体制中，祭祀

的对象和数量是与祭祀主体的等级相关的，王的祭祀对象共有七种，诸侯五种，大夫三种，它们分

别被称为“七祀”、“五祀”和“三祀”，而厉是其中之一。由于祭祀主体的不同，它又分别被称为“泰

厉”、“公厉”和“族厉”。值得注意的是，大夫之下的士和庶人没有对厉的专门祭祀，因此他们跟祭

厉本来是没有关系的。

秦汉以降，朝廷对祭厉的态度有了变化。根据《晋志·礼志》的记载，厉祭似乎不在祀典之列。

唐代以后，厉才比较固定地成为祀典所列祭祀对象之一。据《唐六典》记载，包括厉在内的七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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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祠部郎中、员外郎的职掌之一。这一制度大致为后代所沿袭。但应该指出的是，历史上首次

将对厉的祭祀推行到乡村，是自明代才开始的。

除了朝廷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佛教对厉的处理。自唐宋以来，每到中元，不少地区的佛教寺

院都会举行盂兰盆会。盂兰盆是解倒悬之苦的意思。举办这种活动的宗旨之一，就是安抚无人奉

祀的孤魂野鬼。在今天许多地区的佛教法事中，都还有一个放焰口的仪式，有些地方称作度孤，也

叫祭幽，其本意和盂兰盆会相似，都在于祭祀无主孤魂。

在今天的报告中，我想重点讨论的是两个问题：明清时期的厉坛祭祀制度是如何被创设起来

的？这些制度又是如何在地方上被实践的？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比较清楚。据史料记载，明朝在洪武三年提出了祭祀厉坛的基本原则，对

厉的祭祀进行制度化管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厉坛的祭祀原则与《礼记》所述相似，亦即祭祀主体与祭祀对象的等级应

是对等的，与不同级别的厉坛相对应的，是不同的行政等级。在这个等级的顶端，是朝廷对泰厉的

祭祀。在它的末端，是 以 里 长 为 首 的 里 甲 职 役 对 乡 厉 坛 的 祭 祀。今 天 重 点 要 谈 的 就 是 乡 厉 坛 祭

祀，因为正是在乡厉坛制度的实践过程中，礼俗之间产生了互动。

第二个问题是朱元璋推动厉坛祭祀的历史背景。明初对厉的祭祀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明

初朝廷在乡村推广对厉的祭祀。其原因何在？对前代制度的因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也就

是说，历代王朝对厉的祭祀虽然存在时断时续的情形，但自唐代以降，厉祭比较稳定地成为王朝祀

典之一。明初在设计祭祀制度时，肯定考虑到这一制度延续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洪武三年

推行这一制度时，朝廷引述了《礼记》等典籍的说法，言下之意是，朝廷做的这个事情，背后是有法

理的依据的。

其次，我想谈谈明初推广厉坛祭祀与佛教的关系。唐代以后的佛教仪式，尤其是围绕观音信

仰产生的相关信仰与仪式，与对孤魂的处理有不容忽视的关系，而这一传统可能对明初厉坛祭祀

制度的创设产生了影响。细读明初朝廷颁布的厉坛祭文，可发现这个祭文在文字修辞的层面有一

个特点，即祭文中罗列了各种非正常死亡的“死法”。这和中古佛教经文（尤其以观音为核心的密

教经文）中罗列各种非正常死亡“死法”的做法相当类似，考虑到朱元璋自身的出身及明代流传的

有关他梦境的掌故，我倾向于认为这一做法与明初厉坛祭祀制度之间是有一定关联的。

当然，明初之所以把厉坛推广到乡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唐代中叶以后由朝廷和

士大夫推动的礼仪变革。这个社会文化史过程与朝廷和士大夫对礼仪的理解的变化有关，也跟政

治秩序、社会秩序建构形态的变化有关。概括地说，一方面，从唐中叶起，尤其是从北宋末开始，基

于政治、社会方面的变动，朝廷开始为庶人制礼。另一方面，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士大夫的经

世理念发生了变化，从原来倚重通过帝王推广政治理念，转而侧重通过改造民众来实践政治理念，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普通民众的习俗产生了兴趣，并开始考虑借助礼仪的推广来改造民众的象

征生活，乡厉坛的建立与这个大背景应该是有关系的。

最后，明初将厉 坛 祭 祀 推 广 到 乡 村，还 与 朝 廷 对 民 间 进 行 意 识 形 态 控 制 有 关，这 一 点 稍 后

详谈。

我们知道，明初设计的乡厉坛制度，是在全国各地都曾推行过的，这一点从各地的方志可以找

到证据。笔者整理了弘治《八闽通志》的相关记载，将福建汀州府明代里甲、里社坛与乡厉坛的设

置详情编制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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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份 明初里数 １４７３年里数 明初图数 １４７３年图数 １４７２年里社坛、乡厉坛数

长汀 １０　 １０　 ５１　 ５１　 １０

宁化 １２　 １２　 ５１　 ５１　 １４

清流 ９　 ７　 ７９　 ５６　 ６

上杭 １０　 ７　 ９２　 ４０　 ９

武平 ７　 ７　 ２３　 １９　 ６

连城 ６　 ６　 ３２　 ３２　 ６

归化 － ７ － ４５　 ７

永定 － ５ － １９　 ５

从上表可以看出，汀州府属八县的乡厉坛数，是与里而不是图相关的，大致做法是，每里各建

厉坛一所，这与明初朝廷设计的制度是一致的。然而，现今的闽西四保地区实际上有许多厉坛，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里提到的闽西四保地区，是位于汀州府属长汀、清流、宁化、连城四县毗邻地区的一个村落

群。从地域范围推断，明代政府在四保境内应该立有两个乡厉坛，即分属长汀县四保里和清流县

四保里的乡厉坛，可是现在光是原属长汀县四保里的地域，就有几十个厉坛，几乎是村村有厉坛，

这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郑振满老师在研究福建里社坛时，发现明清福建里社坛曾出现过分社的

过程，其结果是一社分 为 数 社。我 在 四 保 调 查 过 程 中，也 曾 在 当 地 谱 牒、碑 铭 中 发 现 了 类 似 的 现

象。其中清流县四保里 的 乡 厉 坛，可 能 至 清 代 乾 隆 后 期 至 嘉 庆 年 间 才 出 现 分 坛 的 过 程。不 管 如

何，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四保村落都修建了一个至多个厉坛。一个本属贵族和朝廷专

属的祭祀礼仪，至此最终普及到当地所有乡村，成为地方民俗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厉坛祭祀的民俗化过程中，厉坛本身的意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明初设计的乡厉坛祭祀制

度，属于明代乡村统治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具有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控制面向。乡厉坛祭祀制

度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乡厉坛祭祀是整个明王朝祭祀等级制度的一个部分，仅就厉坛祭祀而

言，明王朝就建立了与上 自 都 城、省、府，下 至 州、县、里 的 各 级 行 政 级 别 相 对 应 的 厉 坛 祭 祀 体 系。

其背后的主要用意，在 于 建 立 一 种 等 级 分 明 的 礼 仪 秩 序。其 二，是 举 行 乡 厉 坛 祭 祀 时，必 须 请 城

隍，其意图在于对前来接受供奉的无祀鬼神进行监督。其三，是体现在乡厉坛祭文中的一套理念。

祭文要求接受供奉的无祀鬼神肩负监督民众的责任：

凡我一里之中、百家之内，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 公 法 者；有 拗 曲

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

事，使遭官府。轻则笞决杖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事未发露，必

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如有孝顺父母、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 礼 法、不

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

里。我等阖府官吏等，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蠹政害民者，灵必无私、一体昭报。

也就是说，如果一里之中谁做了坏事，厉要向城隍汇报，揭发其恶行。如果没有揭发，也应该

使其遭受“阴谴”。但如有良善之人，则应暗中加以护佑。

在乡厉坛进入乡村的过程中，王朝礼制被植入乡民中间。但与此同时，厉坛的意义发生了转

换。在民间的运作过程中，厉坛祭祀中原有的礼仪秩序建构和意识形态控制的面向被另一套意义

系统所取代。在明王朝设计的厉坛祭祀制度中，具备不同职位的行政官员对级别相对应的厉坛进

行祭祀，在里这一级，主导祭祀的应该是里长。但在民间的实践过程中，担任主祭的不是官方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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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里甲职役，而是四保当地所谓的“多子多福”“福寿双全”之人。这样一来，朝廷设计的礼仪秩序

就被以“福”为核心的民间观念所取代。

同时，明王朝设计的乡厉坛祭祀制度也包含了社会秩序建构的面向，亦即与里社坛祭祀制度

配合，在仪式上建构一个道德共同体。这个面向在民间的运作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

变动。四保的厉坛祭祀，一方面保存了社区性的面向，明清时期的多数厉坛，就是由某一乡村或某

一宗族或某一房支建 立 的。不 过 同 时 还 可 看 到，当 地 也 出 现 了 围 绕 厉 坛 祭 祀 而 建 立 的 自 愿 性 会

社。四保人说，这是由一些“想喝酒”的人建立的，跟宗族、村落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这种自愿结

成的会社，背后是一个股份的理念，也就是说，相关会社的股份是可以让渡的，当地一些文书就可

看到厉坛会社让渡的现象。

总之，在闽西四保厉坛祭祀的个案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朝廷礼制在乡村实践过程中产生

意义的转换，最终被融入民间习俗的过程，亦即礼化为俗的过程，因此，这个个案为理解中国历史

上的礼俗互动问题提供了线索。同时，在明初创设厉坛祭祀制度的过程中，来自佛教的背景可能

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意味着在考虑礼、俗二元关系的同时，似应关注到佛、道等第三方因素的影响。

当然，这一点还有待于更为细致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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